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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主体：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

投集团”），为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明阳智能”）的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明阳智能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能投集团拟以现金认购明阳智能非公开发行的

146,735,143股股票。详见明阳智能于 2021 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

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权益

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后，明阳智能实际控制人将通过能投集团、Wiser Tyson 

Investment Corp Limited（以下简称“Wiser Tyson”）、First Base Investments 

Limited（以下简称“First Base”）和 Keycorp Limited（以下简称“Keycorp”）

中山博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中山博创”）、中山瑞

信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瑞信”）分别持有明阳智

能 9.48%、7.49%、5.70%、2.13%、1.75%、0.85%的股份，合计控制明阳智能 27.39%

的股份。此外，张传卫先生与张瑞先生通过中山联创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山联创”）间接持有明阳智能 0.11%的股份，实际控制人

合计持有明阳智能 27.50%的股份（上述比例均以明阳智能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

股本，即 2,097,663,855股计算）。 

 

2021 年 4月 29 日，能投集团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与明阳智能签订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2021年 4月 29日，明阳智能董事会审议通过了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日，明阳智能与能投集团签订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

股份公司与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详见明阳智能于 2021 年 4月 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与特定对象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本次

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明阳新能源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山市火炬开发区科技东路 39号之二 359室 

法定代表人：张传卫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6664946098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及咨询；企业管理咨询；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推广；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成立日期：2007 年 9月 12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能投集团直接持有明阳智能 52,122,618股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比例 2.67%。能投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Wiser Tyson持有明阳智能 157,062,475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 8.05%；First Base 持有明阳智能 119,470,011 股人

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 6.12%；Keycorp持有明阳智能 44,683,336股人民币普通

股，持股比例 2.29%；中山博创持有明阳智能 36,647,003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

股比例 1.88%，中山瑞信持有明阳智能 17,803,587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

0.91%。此外，张传卫先生与张瑞先生通过中山联创间接持有明阳智能 2,262,873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 0.12%，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明阳智能 430,051,903

股人民币普通股，持股比例 22.04%（以上比例均以明阳智能当前总股本，即

1,950,928,712股计算）。 

 

三、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能投集团将直接持有明阳智能 198,857,761股人民币普通

股，持股比例 9.48%。实际控制人将通过能投集团、Wiser Tyson、First Base、

Keycorp、中山博创、中山瑞信分别持有明阳智能 9.48%、7.49%、5.70%、2.13%、

1.75%、0.85%的股份，合计控制明阳智能 27.39%的股份。此外，张传卫先生与

张瑞先生通过中山联创间接持有明阳智能 0.11%的股份，实际控制人合计持有明

阳智能 27.50%的股份（上述比例均以明阳智能非公开发行完成后总股本，即

2,097,663,855 股计算）。 

 

四、所涉及后续事项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明阳智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披

露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后续工作。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详见明阳智能同日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5 月 7日 

 


